
,買靴請來A
WILSONS SHOW STORE

159 鱼stings St^ West 
Neau* Cambie Street

Goodwin's 
GOOD-SHO圈顯希價安靴至 爲時舒行家 賜公按動各

The Goodwbi Shoe Co., 

119 Hasting St E.
Vancouver, B. G.

址住信通施健河 
Seto More 

: Asiatic Pass Agent, 
C.P.O.S.Ltd. 
van©ouy». a @.

打士火31圖IN
J. J. Forster 

General Agent 
G P. O. S. Ltd. 
VA^couveR, B. a

/、

丑｝

ONG .•

THE CHINESE TIMES
PUBLISHED D/ULY EXCEPT SUNDAY, AT — -、

443*445 SaRRALL STREET ' VANCOUVER, B. G
^^^^^^^5rdiiS56"^FVXS:65ijV66r^r^r^_§65^5_5iI§iliX:SSE

*^^^^^ T^65^655isri®Mi^66^Tni5i5ri~ -
^5iiii^"^""""C^^WW^¥W^WW5

P.O.Box 260

喊緑董置土5n三叁置2里込亘二釜［鱼塞生

;产:民，：

4 ◎
▼
岐
山
公
司
新
張
善 

一 

第
本
公
・
設
在
加
蘭
護W
-
 
千
八
百
五
十
五
号
即
往
那
參
卡 

站
丘
邊
專
做
中ja

伙
食
生
菓
瓜
菜
生
意
弟
幷
在
大
律
師
企
林
晏 

迫e
字
樓
當
譯
員
接
理
衝
門
大
小
案
件
讀
書
盛
穢
金
紙
地
契
等 

件
襄
委
託
請
往
狀
師
處
或
往
廣
東
胃
恒
興
棧
均
可
接
洽
或M
 

線
太
司
亦
可
効
命 
岐
山
公
司
司
理
人 
鄭
靖 
郎
燮
仝
啓 

現
本II

有
廖
芝
先
生
乃
廣
東
新
會
人
祖
傳
數
代
外
科
聖
手
前
日 

凡
染6
花
柳
及
雜
症
求
其
醫
含
者
不
可
勝
計
特
此
佈
吿

—
患 

病
者|

焉 

▲(*« 萼
眇
壽
離
仁)▼ 

"

K
ILLA

M

 &
一BECK

phM
e・  Sey,  8080  

B
arristers  &

;  

Solictors  Etc,  

R
o

留• 101  Pacific  Building  

V
ancouver,  B.C. 

▲(
弱*
  

S

^

E

*

  

3I)V

K
H
E  SH

O
N

 

&
:  C
O
・  

B
ay,  

3353  

1855  G
ranule  St・  S.  

- 

V
A
N
C
O
U
V
ER
-  B

・ C
.  

▲
成 M
 审
恒
興
棧

H
U
N
G  

H
IN

G  C
H
AN  

斜

C
o,  

3  C
hiton  St,  

Phone  Sey,  -378
V
A
tioouvEB

.  B

 0.

本
公
司
向
辦
唐
山
絲
苗
宣 

粘
大
帮
谷 
近
日
新 
米
運 

到
甚
多
甘
奮
白
食
番 

美
叨
蒙
雜

八
字
号
光
顧

無
曲
萋
單 

1

f
营
銀
 

事
相
宜 

an
委
»-慣
靴
舗
專
售 

国
秀
新
欵
眞
實
靴 

小
孩
童
子
童
女
堅
固
靴

男
子
日
用
出
街
靴
男
子
日
用
做
工
靴
如
耕
園 

者
做
偈
口
者
與
各
努
力
家
有
叁
於
其
工
務
希 

爲
賜
顧
是
荷 

一

華
僑
諸
君
公
鑒
敬
啓
者
本
公
司
奉
政
府
令
府
現
有
輪
舶 

提
交
軍
部
開
調
他
用
暫
將
往
番
國
各
船
停
航
本
公
司 

素
蒙

諸
君
子
惠
顧
咸
激
良
深
矣
於
茲
戰
畫
熾
航
業
雖
停
然

有

車

 

船

\

委
託
尤
盡
緜
薄
帮
忙
一 
切
聊
副
歷
年
澄
愛
之
炉
意
焉
專

此
敬
頌 

族 
祺

司
徒
旄
敬
啓

PJ

6
t

本
報
宣
言

本
報
险m
屬
致
公
堂
之
植
機
蜀
。。却
食
同
胞
除
專
制
之
朿
縛
。。 

令
爲
民
議
謀
共
和
之
幸 6
 )。此
後
對f
箇
人
社
會
政
府
各
大
小 

團
体
一%
其
言
二
行
罐
有
擁
證
共
和
者
。一則IS

助
之
扌
確 

/
近7
專
制
書
則
it鋤
之 
至
干
僑
像
方
面1
首
重
培
植
新
道 

»
 
号
應
新
治
德
之
根
本0
雖
日
日
言
改
良
舊
道
德
。亦
無
濟
于 

5
^
^
^
^
5
5
!
!
^
^

守
言
論
界
之
强
權
也
。。

三

日

0
6
6
本
報
價
目
：
j

—

—

—- 

*
報
餘
禮
拜
日
停
派
外
皆
按
日
呈
派
本
埠
毎
月
収
報
費
五
奇
郵 

一
寄
王
毫
五
英
屬
各
埠
美
國
檀
香
山
小
呂
宋
墨
西
哥
等
處
每
年
英
一 

金
七
元
正
半
年
四
元
三
月
二
元 
一 月
七
毫
五.中
國
及
外68

今
减 

爲
同
價
以
期
傳
播
共
和
主
義
無
論
取
閱
暫
久
均
仰
先
惠
方
能
按 

.
^
^
^
-
^
^
^
如
蒙
賜
閱
請
將
西
字
住
址
惠
來 

本
彝
歷
年
承
印
中
西
文
件C

O

妥
富
速
成
。。取
價
克
己
。。加
以
用 

張
整
潔"
。校
對
精
慢
。。久
爲
光
顧
者
所
公
認
。。邇
來
大
加
改
良 

。e
凡
中
西
活
版
学
粒
花
遷
以
及
新
式
物
料
印
刷
人
工
等CO
皆
從 

一事
精益求
精。0
務
爲
特
色
之
表
見
也
。。

一一

▲
◎
▼
催 
繳
捐 
欵•
廣
吿 

敬
啓
者
本
繪
堂
往C

T

派
且
遊
用
動
捐
直0
 贖
公
痙-
事
蒙 
d 

各9
昆
季
熟
誠
輸
将
不
勝
銘
感
惟
是
早
清
一
日
宜
債
即
少
支
壹 

R
利
息
目
下
正
擬
着
手
進
行
刻
不
容
緩
是
以
特
鎏
任
收
捐
欺 

1

于
各
埠
以
專
責
成
仰
諸
昆
仲
前
日
已
捐
君
祈
龚
繳
交
未
捐 

者
亟
斤 
蹟
躍
帮
助
俾
得
集
腋
成
裘
早
日
贖
囘
公
產
是
所
厚
望
焉 

茲
將
各
增
委
任
収
欺
人
員
列
下

▲
雲
毋
致
公
堂 s
奕
章 
裕
昌
隆
林
立
晃 
大
漢
公
報
張
椿
杰 

▲
一
埠
成記葉
成 
张
噌
靄▲
<

頓
德
源
張
龍
奮
濟
棟 

▲
車
梨
役
陳
象
昶 
李
學
仁 
▲
黨
近
瑞
利
周
新
和II

生
黃
進

▲
町
吆
陳
煖
馮
宏
鼎
霏
雙
滋

▲
夭
寅
比
勝
記
棧
爲
養

▲
占
尾
利
市
郎
逢

▲
亞
板
汝
泰
記
曾
如
煥 

關
洪
恩

▲
$

巴
崙
錦
新
樓
馬
光
暢 
義
源*
立
本

劉一

▲
卡

技

利

廣

萬

源

雷

家

煒

：r 

中
華
民
國
吉
年 
十
一
月
十
一
日 

城
多
利
致
公
整
善

諭
說

L

民
對
於
國
內
戰
爭
依
法
解
决
之 

意
見
書

慨
自
中
央
以
威
信
爲
言
。。西
南
以
護
法
爲
重
。。血
載
經
年
。C

苦 

無
解
决
之
方30
而
未
知
威
信
以
法
律
爲
根
本
。。法
律
以
國
家
爲 

主
體
。。國
家
以
人
民
爲
要
素6
臨
時
約
法
第
二
條
之
規
定
日
。。 

中
華
民BB

之
主
權〉。||
於
國
民
全
體
。，是
國
家
南
重
大
困
難
問 

Q
IC。

當
由
根
本
主
權
者
。。行
使
主
權
。而
禽
之
解
决
也X
斷
斷 

無
疑
。。

喜
之
組
織
。。爲
全
體Si 民
行
使
主
權
之 
一。e
鮮
散
國
會
。。在 

約
法
本
無
明
文
。。然
謂
分
子
不
良
。。實
爲
政
府
所
嫉
惡
大
而
慮 

否
解
散
。。則
就
法
理
事
實
而
言
。。亦
富
問
之
國
家
主
權
者
。。况 

人
民
直
接
立
法
。。备
民
主
共
和
先
遑
國
之
成
例
。。而
乃
奮
園
會 

之
鮮
散
問
題
。。選
舉
法
之
修
改
問
題
。。未
先
經
全
體
國
民
之
投 

票
解
决
。。則

：8

法
上
中
華
民
國
之
土
權
。。是
否
存
在
。。此
吾
民 

對
於
中
央
所
大
惑
不
解
者
。。

袁
氏
約
法
第
二
條
。C

屬
字
改II

本
字
。。而
國
民
全
體
之
主
權
。。 

於
是
强
搖
無
定
。?
今
則
約
法
囘
復
。。固
雙
方
所
遵
守
弗
渝
者
。c  

舊
園
會
之
存
在
。。於
約
法
雖
得
自
行
集
會
。。惟
意
外
變
故
。二 

再
發
生
。。法
律
與
事
實
。。極
端   

S

突
。。一 方
以
解
散
爲
必
要
。。 

一 方
以
囘
復
爲
必
要)
。而
未
知
囘
復
與
解
散
。。果
出
於
主
權
者 

之S
思
否
。。若
雙
方
並
無
爭
讓
。。主
權
者
固
不
勞
過
問
。。今
因 

爭
議
而
有
危
及
國
家
之AIJ。

尙
非
主
權
者
過
問
之
時
耶
。。乃
彼 

旣
不
取
决
於
國
家
主
權
者
。。而
任
意
鮮
散
之
。c

此
亦
不
取
决
於 

國
家
主
權
者
。C

而
要
求
囘
復
之
。C

約
法
之
明
文
。C

雙
方
皆
視
若 

贅
旋-C
此
吾
民
對
於
西
南
亦
有
所
大
惑
不
鮮
者
。。 

所
謂
取
决
於
國
家
主
權
者
何
也
。，舊
國
會
應
否
解
散
。。中
央
以 

事
實
爲
斷
。、西
南
以
法
律
篇
言
。。而
約
法
上
之
主
傕
者
。g
是
否 

承
認
中
央
之
事
實
。。抑
或
承
認
西
南
之
護
法CC
應
以
纏
授
票
爲 

鮮
决
。
斷
不
能
兵
戎
相
見
。。而
反
以
殘
賊
主
旗
者
也ue
使
投
票 

之
結
果一。主
帳
解
散
者
多
數
。e
則
解
散
爲
國
家
主
健
者
皆
承
謎

〔到〕口〕困GK) 

V_J V-J\~J
JePerial Rke lifflig Ct. Lti, 

889 Railway St; Phones Sey. 526-527
Canada Food Bo^rd License No. 姿517

VANCOUVER, B. C.


